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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黃蓉是金庸武俠小說中為人熟知的人物，而由
作家江南於2001年開始創作 「同人作品」 《此間的少
年》，俠客在書中成了 「汴京大學」 的大學生，在校園
談戀愛。擅自將他人構造的經典武俠人物二次創作成校園
小說並出版售賣，這是否構成侵權、不正當競爭？2016
年，江南以及相關出版公司被金庸告上法院，要求 「立即
停止侵犯原告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停止複製、發
行小說《此間的少年》，封存並銷毀庫存圖書」 ；索賠經
濟損失500萬元及維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20萬元等。2017
年4月，此案在廣州市天河法院開庭審理，被稱為 「同人
作品第一案」 。

2018年8月，法院一審宣判《此間的少年》構成不正
當競爭，認為《此間的少年》並沒有將情節建立在金庸作
品的基礎上，並未侵害金庸所享有的改編權、署名權、保
護作品完整權，但在圖書出版、策劃發行領域與金庸存在
競爭關係，違反了中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查良鏞、楊某、
北京精典博維公司均不服，向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提起上
訴。查良鏞於本案二審期間去世，其遺產執行人林某怡作
為上訴人參加了訴訟。

借《射鵰》名氣出位屬不正當競爭
廣州知識產權法院二審審理認為，被告楊某創作的

《此間的少年》，在故事情節表達上，與查良鏞的作品
《射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神鵰俠侶》
不構成實質性相似。但整體而言，小說中的郭靖、黃蓉等
60多個人物組成的人物群像，無論是在角色的名稱、性格
特徵、人物關係、人物背景都體現了查良鏞的選擇、安
排，可以認定為已經充分描述、足夠具體到形成一個內部
各元素存在強烈邏輯聯繫的結構，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
「表達」 。

法院指出，《此間的少年》多數人物名稱、主要人物
的性格、人物關係與查良鏞涉案小說有諸多相似之處，存
在抄襲剽竊行為，侵害了涉案作品著作權，依法應承擔相
應的民事責任。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維公司對
其出版發行的作品是否侵權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收到
《律師函》後未及時停止出版、發行，構成幫助侵權。

法律界：明確「同人作品」創作底線
《此間的少年》在2002年首次出版時將書名副標題

定為 「射鵰英雄的大學生涯」 ，蓄意與《射鵰英雄傳》進
行關聯，引人誤認為兩者存在特定聯繫，其借助《射鵰英
雄傳》的影響力吸引讀者獲取利益的意圖明顯，楊某的該
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法院為滿足讀者的多元需求，衡平
各方利益，促進文化事業的發展繁榮，採取充分切實的全
面賠償或者支付經濟補償等替代性措施的前提下，不判決
停止侵權行為。但明確《此間的少年》如需再版，則應按
照其再版版稅收入的30%支付經濟補償。

律師李家浩認為，該案明確了同人作品創作的底線，
明確 「同人作品」 在侵權前提下的創新勞動。他建議，同
人作品創作首先應經過原創者同意，創作前最好知曉原創
者、原版權的歸屬，以及原創者對於權利的享有與行使有
無聲明。

被稱為 「同人作品第一案」 的查良鏞（筆名
「金庸」）生前訴 「同人」 作者楊某（筆名「江南」）一
案，迎來終審判決。記者13日從廣州知識產權法
院獲悉，近日該院認定江南作品《此間的少年》
構成著作權侵權和不正當競爭，判令其立即停止
不正當競爭行為，並登報聲明消除影響，賠償權
利人經濟損失168萬元（人民幣，下同）及為制止
侵權行為的合理開支20萬元，兩家出版公司就其
中的33萬元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法院還明確《此
間的少年》如需再版，則應按再版版稅收入30%
支付經濟補償。

金庸訴《此間的少年》案 終審獲勝
穗知產法院：郭靖黃蓉校園談戀愛情節屬剽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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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同人作品？
借用知名小說、漫畫、影視作品中的人物

角色、性格設定進行二次創作，被稱為 「同人
作品」 。這種文學 「傍名人」 現象在網絡上風
生水起，但被原著作者起訴侵權， 「《此間的
少年》案」 在內地屬首例。

話你知

案 情
•原告方訴稱，2015
年，金庸發現在中國
大陸地區出版發行的
小說《此間的少年》
中，所描寫人物的名
稱均來源於其作品
《射鵰英雄傳》《天
龍八部》《笑傲江
湖》《神鵰俠侶》
等，且人物間的相互
關係等與這些作品實
質性相似，侵犯了著
作權及不正當競爭，
索賠百萬元。

終 審
•近日，廣州知識產權
法院認定江南構成著作
權侵權和不正當競爭，
判令其立即停止不正當
競爭行為，並登報聲明
消除影響，賠償權利人
經濟損失168萬元及為
制止侵權行為的合理開
支20萬元，兩家出版
公司就其中的33萬元
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但
為滿足讀者的多元需
求，不判決停止侵權行
為。

一 審
•2018年8月，廣州市
天河區人民法院一審認
定，《此間的少年》不
構成著作權侵權，但構
成不正當競爭，判三被
告立即停止不正當競爭
行為，停止出版發行並
銷毀有關書籍，並賠償
168萬元（人民幣，下
同）經濟損失及20萬元
的為制止侵權行為的合
理開支等。查良鏞、楊
治不服，向廣州知識產
權法院提起上訴。

存在抄襲剽竊
•小說中的郭靖、黃蓉、喬峰、令狐沖等60多個人
物組成的人物群像，在角色名稱、性格特徵、人物
關係、人物背景都體現查良鏞選擇、安排，屬於著
作權法保護的 「表達」 ，存在抄襲剽竊行為，侵害
了涉案作品著作權，依法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如需再版支付補償
•為滿足讀者的多元需求，平衡各方利益，促進文
化事業的發展繁榮，採取充分切實的全面賠償或者
支付經濟補償等替代性措施的前提下，不判決停止
侵權行為。《此間的少年》如需再版，則應向《射
鵰英雄傳》《天龍八部》等四部作品的權利人支付
經濟補償。

原告
查良鏞（筆名金庸）

被告
楊治（筆名江南），北京聯合出
版公司，北京精典博維公司

射鵰戀曲如出一轍
•《此間的少年》裏，郭靖跟《射鵰英雄傳》裏面的一樣
性格憨憨的、傻傻的，他也是父親去世了，母親獨自把他
撫養成人，他也按照《射鵰英雄傳》裏劇情，和黃蓉談了
一次戀愛。

黃蓉嬌俏不盡相同
•在《此間的少年》中，黃蓉的嬌生慣養體現在整天翹
課，過着一種百無聊賴的壞小孩一樣的生活，多才多藝體
現在學過長笛和空手道。這顯然和《射鵰英雄傳》中的黃
蓉非常不同。

擅改情節損原整性
•金庸《天龍八部》裏的康敏陰險毒辣是反派人物。《此間
的少年》將康敏改編為聰明能幹、含蓄善良的形象，將陷
害喬峰改成幫助喬峰，喬峰對康敏不理睬變成愛慕康敏。

內地同人作品第一案

《此間的少年》案件峰迴路轉

主打青春無關武俠
•《此間的少年》發表後，當當、豆瓣的關鍵詞都是青
春、時光等關鍵詞搜索，而不是原告作品中的武俠世界，
不構成實質性相似。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
道： 「五一」 假期雖然已結束，但粵
港澳一線跨境旅遊熱潮仍持續升溫，
「港澳一日遊」 受廣東客熱捧。記者

13日從拱北邊檢站獲悉，拱北口岸在5
月11日迎來出入境客流高峰，單日客
流驗放量首超30萬人次，創年內新
高。而廣州部分出入境辦證大廳的自
助辦理區也依然火熱，近日仍排起客
流長龍。有申辦簽注的廣州市民表
示，提前 「備戰」 暑假赴港澳親子

遊。

穗辦理赴港簽注排長龍
記者在廣州荔灣區分局綜合辦證

大廳看到，不僅出入境業務辦理區現
場人頭攢動，出入境智能簽注設備
區、自助辦理區等區域輪候的客流都
排起長龍。 「我們一家大小計劃暑假
赴港澳聯遊，因此提前來辦理簽
注。」 旅客倪先生告訴記者，之前已
經聽說自助辦理區在三四月份很火

爆，以為經過 「五一」 假期後申辦人
數會減少，但現在依然要排隊。由於
排隊辦理的市民較多，輪候了約半小
時左右；但現場使用自助簽注機 「即
辦即簽」 ，約3分鐘便完成赴港澳個人
遊續簽。

「 『五一』 假期以來，經拱北口
岸出入境的旅客呈持續增長態勢，尤
其是出境、出國遊的旅客數量不斷增
加。」 拱北邊檢站邊防檢查處副處長
易敏表示，從出入境客流數據來看，

粵港澳互聯互通、經貿往來正處在全
面恢復的進程中。

據拱北邊檢站最新統計，今年4月
以來，持旅遊簽注往來拱北口岸的旅
客達138萬多人次，出入境外國人數量
近3.5萬人次，較一季度日均分別增長
了超18%和近82%。而今年截至5月
11日，拱北口岸累計驗放出入境旅客
達3270餘萬人次，已達2022年全年驗
放量的45%，穩居全國各口岸驗放量
首位。

「從2016年10月
至今，該起訴案持續了

近7年，而二審期間金庸先生去世；
如今該案迎來終審判決，也讓很多金
庸迷鬆了一口氣。」 金庸迷馮先生告
訴大公報記者，他近幾年一直有留意
該案的進展。今次終審判決有對《此
間的少年》構成著作權侵權和不正當
競爭進行較完整的解釋，既能維護原
作者權利，又能使 「同人作品」 有序
發展。

金庸迷劉先生表示， 「同人作
品」 不管怎樣，不管何時都應徵得原
作者一致意見方可發表，這是對原生
版權的尊重。同時他也理解，作為新
型文體的 「同人作品」 如今在內地已
然成了小型文化產業，反過來也可保
持經典IP的 「常說常新」 ，但前提是
要尊重原創，要得到原著作者的授
權，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風險。對
此，他覺得該案終審結果還是比較公
允的，也讓今後 「同人作品」 創作有

了規則或底線。
金庸起訴作家江南出道之作《此

間的少年》，不僅是一部基於金庸武
俠小說的 「同人作品」 ，更讓江南憑
藉《此間的少年》一炮而紅，獲得了
巨大商業利益，據悉早在2016年3月
他便以版稅收入榮登內地作家富豪
榜。也正因為 「同人作品」 作為一種
新興崛起的文學樣式，有其特殊性，
以致該案審理至今耗時近7年。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

粵港澳跨境遊受捧 拱北口岸單日客流超3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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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迷：支持尊重原創 經典IP常說常新
特稿

「自娛自樂」也可侵權
•不能因為目的是 「自娛自樂」 就
可免除侵權，對法律認識錯誤不影
響承擔法律責任。

自主創作自成一格
•《此間的少年》作品的人物要素使用
屬於合理使用，江南創作賦予作品自己
的生命體驗，不會給原告帶來損害。

例子❶

例子❷

▲內地2003版《射鵰英雄
傳》中，周迅（左）飾演
黃蓉，李亞鵬飾演郭靖。

▲作家江南的成名作《此間的少年》。

大公報整理


